
1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計畫 

 

106 年 12 月 13 日第 195 次行政會議紀錄通過 

111 學年度第一次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議通過 

 

壹、依據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324 條之 2：「雇主使勞工從事輪班、夜間工作、長時

間工作等作業，為避免勞工因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應採取下列疾病預防措施，作

成執行紀錄並留存三年：一、辨識及評估高風險群。二、安排醫師面談及健康指導。

三、調整或縮短工作時間及更換工作內容之措施。四、實施健康檢查、管理及促進。

五、執行成效之評估及改善。六、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前項疾病預防措施，事業

單位依規定配置有醫護人員從事勞工健康服務者，雇主應依勞工作業環境特性、工作

形態及身體狀況，參照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相關指引，訂定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

防計畫，並據以執行；依規定免配置醫護人員者，得以執行紀錄或文件代替。」  

 

貳、目的 

    為避免本校工作者因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針對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

等異常工作負荷可能促發疾病之工作者，提供健康管理保護措施，以預防工作者因過

度勞累而罹患腦、心血管疾病，以確保工作者之身心健康，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 條

第 2 項第 2 款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10 條暨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324 條之 2 等規定辦

理。 

 

參、適用範圍 

本校全體工作者，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工作型態評估如下： 

一、輪班工作：指工作型態需由勞工於不同時間輪替工作，且其工作時間不定時日

夜輪替可能影響其睡眠之工作。 

二、夜間工作：指工作時間於午後 10 時至翌晨 6 時內，可能影響其睡眠之工作。 

三、長時間工作：指近 6 個月期間，每月平均加班工時≧45 小時者。 

四、其他異常工作負荷：不規則的工作、經常出差的工作、工作環境（異常溫度環

境、噪音、時差）及伴隨精神緊張之日常工作負荷與工作相

關事件。 

 

肆、辨識及評估高風險群 

針對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異常工作負荷者評估個人風險程度，評估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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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依據圖 1 進行；預防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執行

紀錄表(附表 1 )；前述所篩選出的潛在風險族群啟動預防措施，並填寫工時檢核表

（附表 2）。  

一、工作者資料蒐集以篩選適法對象 

  本校高風險族群為下列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具過勞與壓力風

險之校內工作者，由人事室協助就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異常工作

負荷者提供異常出勤工時檢核表(附表 2)，並協助注意員工工時管控、每月

定期篩選出長時間工作之員工(勞基法第 32條規定，每日加班不得超過 12小

時，每月延長工作時間總時數不得超過 46小時)： 

(一) 輪班工作：指工作時間不定時日夜輪替可能影響其睡眠之工作，如工作者

輪換不同班別，包括早班、晚班或夜班工作。 

(二) 夜間工作：指工作時間於午後 10 時至翌晨 6 時內，可能影響其睡眠之工

作。 

(三) 長時間工作：指近 6 個月期間，每月平均加班工時≧45 小時者。 

 

二、建立預警制度，以啟動評估預防措施 

(一) 可透過個人風險因子 (以個人問卷調查或疾病史、體格或健康檢查報告之血

液總膽固醇、高密度膽固醇、血壓等檢核項目)及工作型態與作業環境或工

作性質進行評估。   

(二) 推估心血管疾病發病風險程度：以勞工體格或健康檢查報告之血液總膽固

醇、高密度膽固醇、血壓等檢核項目，採用 Framingham risk score 或

WHO/ISH 心血管風險預測圖等模式計算 10 年或終身心血管疾病發病風險

（表一），惟如已具有腦心血管疾病病史或以藥物治療控制之心血管疾病

者，可參考醫師之建議，將其納為具腦心血管疾病之中高風險群。 

 

表一  10 年內心血管疾病發病風險程度表 
 

十年內心血管疾病發病風險   
  

風險程度   
 

<10% 低度風險   

10%-20% 中度風險   

20%-30% 高度風險   

>30% 極高風險   

 

(三) 以過勞量表評估負荷風險程度：參考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以下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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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安所）研發之過勞量表(附表 3)，請勞工填寫相關過負荷狀況，評估勞工

工作負荷程度（表二）。 

 

            表二 過勞量表與工時風險程度表 
 

   
  

個人相關過勞分數   
  

工作相關過勞分數   
  

月加班時數   
 

 

低負荷   
 

<50 分：輕微   <45 分：輕微   <45 小時   
 

中負荷   
 

50-70 分：中等   45-60 分：中等   45-80 小時   
 

高負荷   
 

>70 分：嚴重   >60 分：嚴重   >80 小時   

           註：三種工作負荷等級不同時，選擇較嚴重者。 

(四) 工作型態及環境風險因子：如工時過長、長期夜班、長期輪班、高生理負荷

工作、伴隨精神緊張的工作、經常出差及特殊工作環境(如噪音、異常溫度

環境)等，依實際工作特性，訂定適當之工作型態及環境暴露風險評分級距

及風險分級(表三)。 

 

     表三、工作型態之工作負荷評估 

工作型態   評估負荷程度應考量事項   

不規律的工作   對預定之工作排程或工作內容經常性變更或無法預估、常

屬於 事前臨時通知狀況等。例如：工作時間安排，常為前

一天或 當天才被告知之情況。 

經常出差的工作   經常性出差，其具有時差、無法休憩、休息或適當住宿、長

距離自行開車或往返兩地而無法恢復疲勞狀況等。 

作

業 

環

境 

異常温度 

環境 

於低溫、高溫、高溫與低溫間交替、有明顯溫差之環境或場

所間出入等。   

噪  音 於超過 80 分貝的噪音環境暴露。 

時 差 超過 5 小時以上的時差、於不同時差環境變更頻率頻繁等。 

伴隨精神緊張的工作 

日常工作處於高壓力狀態，如經常負責會威脅自己或他人

生命 

、財產的危險性工作、處理高危險物質、需在一定期間內

完成困難工作或處理客戶重大衝突或複雜的勞資紛爭等工

作。 

註：工作型態具 0-1 項者：低負荷；2-3 項者：中負荷；≧4 項者：高負荷 

 

(五) 綜合評估勞工職業促發腦心血管疾病之風險程度：以上述勞工之個人腦心

血管疾病風險與工作負荷情形，綜合評估職業促發腦心血管疾病之風險

(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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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四 職業促發腦心血管疾病之風險等級表 

職業促發腦心血管疾病風險等級 
工作負荷 

低負荷 (0) 中負荷 (1) 高負荷 (2) 

10年內心血管 

疾病發病風險 

<10% (0) 0 1 2 

10-20% (1) 1 2 3 

>20% (2) 2 3 4 

            註：1.（ ）代表評分。 2. 0：低度風險；1 或 2：中度風險；3 或 4 

 

 由醫護人員針對本校歸類之潛在風險族群，運用 Framingham Risk Score 評

估勞工 10 年內心血管疾病發病風險程度(附表 5 )與工作者「過負荷評估問卷」

（附表 6）進行客觀評估，再依勞工自評的「過勞量表(附表 3 )」、「心情溫度

計量表(附表 4 )」及「人事室每月篩選加班時數≧45 小時者」之結果，篩選為

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之高風險族群，最後由醫師判定該名工作者是否須接受

過負荷諮詢（附表 7）進行風險分級及健康管理(表五)。 

 

表五 風險分級與面談建議表 

風險分級與 

面談建議 

腦、心血管疾病風險 

低 中 高 

工作 

負荷 

風險 

低 不需面談 不需面談 建議面談 

中 不需面談 建議面談 需要面談 

高 建議面談 需要面談 需要面談 

 

伍、預防作法及改善追蹤  

一、本校健康服務醫護人員的職責 

 本校勞工健康服務醫師(職醫)的職責，在於實施諮詢指導，並依據諮詢指導

結果，採取維護工作者健康的措施。職醫在實施諮詢指導時，需確認工作者的工

作狀況、疲勞累積狀況以及其他身心狀況，將工作者的狀況作記錄，並附上處理

措施和醫師建議；護理人員的職責在於了解人員所在的工作環境、條件是否有容

易引起過負荷之情況，與各單位主管討論降低負荷的工作環境，共同關切教職員

工之身心健康狀況。 

 

二、安排醫師面談及健康指導   

面談及指導的目的，在於防止高危險群或是有危險性的勞工，因過度操勞而促

發腦心血管疾病，並期望達到早期發現、早期治療的目的。 

面談指導由職醫負責執行，針對前述評估為高風險者，包括職業促發腦心血管

疾病高度風險者，或 10年內心血管疾病高度風險以上或工作負荷為高負荷等；必

要時得視勞工個人情形，將中度風險（負荷）者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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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負荷諮詢表評估結果若顯示勞工屬於「中度風險」，但本身不願意參與相關

健康諮詢，則由護理人員定期提供促進健康相關資訊，若勞工經判定為「高度風險」，

則須由職醫提供諮詢與指導，並參照醫師根據面談指導結果所提出的必要處置，採

取相關措施，留存紀錄並且保存 3年（附表 8）。 

 

三、調整或縮短工作時間及更換工作內容之措施 

    選工、配工應以體格（健康）檢查為基準，了解新進工作者的基本健康狀況。 

對於已經存在腦、心臟血管疾病危害因子者，除加強衛生教育、保健指導與醫療外，

應加強職場中潛在工作相關風險因子的檢測與管控，追蹤任職後定期健康檢查的

各項結果指標。 

    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有心血管疾病者應考量不適合從事包括高溫、低溫、噪

音等工作。醫師應該根據臨床症狀與工作者之心肺功能以及職業的需求，審慎的做 

出工作調整的建議並留存紀錄(附表9)。即使工作者之臨床上心臟或血管功能尚可，

也可能因為壓力、疲勞、情緒等因素影響到復工的意願，而中風所引起肢體與神經

功能之損失，除應該積極復健外，如工作者有積極復工意願者，也應依年齡、復原

後之身體需求，提供彈性工作內容、再訓練、工作機會等。 

    當評估有已知的危險因子存在時，應進行工作內容調整或更換、工作時間調整，

以及作業現場改善措施，以減少或移除危險因子，工作調整，包括變更工作場所、

變更工作內容或職務、縮減工作時間或工作量；或由服務醫師依前述評估結果撰寫

校內服務報告書，向本校及工作者提出正式書面通知其過負荷風險、健康指導、工

作分派調整或更換建議等保護措施之規劃。本校接獲服務報告書後，應立即指派相

關人員（包含部門主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人事室及其他相關部門）針對改

善建議執行相關保護措施。若改善措施係採工作限制時，基於考量部分工作者會擔

心降低自己在職場的競爭力，本校應與工作者溝通後，再進行工作安排，以避免危

害工作者的身心健康。 

 

四、實施健康檢查、管理及促進 

（一）實施健康檢查 

   實施健康檢查之頻率依據職安法第20條，雇主於僱用勞工時，應施行體格

檢查；對在職勞工應施行一般健康檢查、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者之特殊健康

檢查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為特定對象及特定項目之健康檢查（如長期夜間工

作者之健康檢查）。施行健康檢查之項目及頻率，則分別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

第14條至第17條或相關公告規定辦理，檢查之醫療機構須為職安署認可之醫療

機構(https://hrpts.osha.gov.tw/asshp/hrpm1055.aspx查詢)，一般健康檢查紀錄至

少保存七年、特殊健康檢查紀錄至少保存十年(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19條)。 

https://hrpts.osha.gov.tw/asshp/hrpm1055.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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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理之措施 

   健康檢查資料需建立電子檔案妥為保存 3 年，健康檢查資料分析除採

用單項異常作分析之外，亦可運用職安署預估十年內心血管疾病發病風險

指標分析教職員心血管疾病風險、代謝症候群、BMI 及血壓等健康概況，

藉以作為年度職場健康促進重點推動項目的參考。另配合健康檢查結果及

醫師健康評估結果，採取工作管理措施，如變更工作者之作業場所、更換

工作或縮短工作時間等。 

（三）健康促進 

   本校辦理健康醫療諮詢服務、健康講座及健康飲食工作坊，並設有職

場運動俱樂部或社團活動以及鼓勵利用職場外運動等。 

（四）執行成效之評估及改善 

     高風險工作者應定期填寫異常工作負荷檢核表。本計畫之執行情

形，應於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定期檢討。 

 

陸、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一、為避免校方與校內工作者雙方對於工時認定之爭議，如因工作所需訂定之相關內

部規範而使用網路軟體作為工作交辦之工具，應依勞動基準法規定，訂定於工作

規則中，並報請主管機關核備並公開揭示，以為勞資雙方遵循之依據。 

二、個人對於過勞的預防可透過充足睡眠、健康運動、放鬆舒壓、健康飲食、社會支

持等方式來減少壓力因子。 

三、本計畫執行之相關紀錄或文件等應留存三年，並保障個人隱私權。 

 

柒、其他規定事項： 

一、本計畫經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議審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二、本計畫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規規定辦理。 

 
  



7 
 

 

圖 1 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危害辨識及評估流程 
  

辨識及評估高風險群 

風險評估 

個人風險因子 

(腦心血管疾病發病風險

評估工具) 
 

工作型態及環境風險因子 

過勞評估 

(過勞壓力量表) 

個人相關 工作相關 

過勞負荷分級 心血管疾病分級 

過負荷風險 

過負荷風險 
(≧3級) 

面談及健康指導 分級管理 

改善方案 

定期追蹤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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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預防輪班、夜間工作、長時間工作等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執行紀錄表 

 

執行項目 執行結果（人次或％） 備註（改善情形） 

辨識及評估高風

險群 

具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高風險
者 人 

 

安排醫師面談及

健康指導 

1.需醫師面談者 人  

1.1需觀察或進一步追蹤檢查者 

   人 

 1.2需進行醫療者 人 

2.需健康指導者 人 

2.1已接受健康指導者 人 

調整或縮短工作

時間及更換工作 

內容 

1.需調整或縮短工作時間 人  

2.需變更工作者 人 

實施健康檢查、管

理及促進 

1.應實施健康檢查者 人  

1.1實際受檢者 人 

1.2檢查結果異常者 人 

1.3需複檢者 人 

2.應定期追蹤管理者 人 

3.參加健康促進活動者 人 

執行成效之評估

及改善 

1.參與健康檢查率 ％  

2.健康促進達成率 ％ 

3.與上一次健康檢查異常結果項 

目比較，異檢率 ％ 

（上升或下降） 

4.環境改善情形：(環測結果） 

其他事項   

 

  執行者： 主管：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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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 2、異常出勤工時檢核表 

      年     月份異常工時檢核表 

單位 員工姓名 職稱 到職日 年齡 性別 加班日期 加班日期 加班時數 輪班工作 夜間工作 長時間工作 

         一週或更短的時間輪換

不同班別，包括早班、

晚班或夜班工作 

工作時間於午後

10 時至翌晨 6 時

內 

近 6 個月期間，

每月平均加班工

時超過 45 小時 

範例: 

學務處 

 

*** 

 

*** 

 

110/1/2 

 

40 

 

男 

 

110/12/2 

 

110/12/2 

 

2 小時 

   

學務處 *** *** 110/1/2 40 男 110/12/15 110/12/15 2 小時    

學務處 *** *** 110/1/2 40 男 110/12/18 110/12/18 2 小時    

學務處 *** *** 110/1/2 40 男 110/12/20 110/12/20 2 小時    

學務處 *** *** 110/1/2 40 男 110/12/23 110/12/23 4 小時    

學務處 *** *** 110/1/2 40 男 110/12/25 110/12/25 4 小時    

學務處 *** *** 110/1/2 40 男 110/12/29 110/12/29 5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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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 3、過勞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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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 4、心情溫度計量表(資料來源：心理及口腔健康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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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 5、Framingham Cardiac Risk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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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 6、工作者過負荷評估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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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 7、過負荷諮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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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 8、過負荷諮詢與指導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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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 9、醫師面談結果及採行措施表 

面談指導結果 

員工姓名 
 服務單位  

男・女 年齡 歲 

疲勞累積狀況 □無 □輕度 □中度 □重度  

特殊記

載事項 

 

應顧慮的

身心狀況 

 

□無  □有  

 

判

定

區

分 

診斷區分 □無異常 □需觀察 □需醫療  

 

需採取後續

相關措施否 

□否  □是  

 

請填寫採行措施建議 
工作區分 □一般工作 □工作限制□需休假 

 

指導區分 

□不需指導 □要健康指導 

□需醫療指導 

醫師姓名 ： 年 月   日           

採行措施建議 

 

 

工

作

上

採

取

的

措

施 

 

調整 

工作

時間 

□限制加班，最多 小時／月 □減少輪班頻率 

□不宜加班 □不宜繼續工作（指示休假、休養） 

□限制工作時間 時 分 □其他 

 

 

變更

工作 

□變更工作場所（請敘明： ） 

□轉換工作（請敘明： ） 

□減少大夜班次數（請敘明： ） 

□轉換為白天的工作（請敘明： ） 

□其他（請敘明： ） 

措施期間   日・週・月 （下次面談預定日 年 月 日） 

建議就醫  

備註  

醫師姓名     ：            年    月   日      (實施年月日） 

 部門主管： 
 


